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徐自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金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慧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６８

，

６７２

，

８３０．９７ １４９

，

４２４

，

４４７．９２ １２．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

，

３２７

，

０６１．６１ １５

，

５０７

，

０５９．５０ －６５．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３

，

６０１

，

７７２．８５ －２８

，

５８１

，

４４６．８６ ５２．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

，

９８０

，

３２５．３９ －８７

，

００７

，

５５０．０９ ９３．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７６ －６５．３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７６ －６５．３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１％ ０．９０％ －０．５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６

，

１９９

，

６４９

，

６６９．６５ ４

，

５０２

，

６０１

，

６２１．３３ ３７．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３５８

，

１５０

，

３２７．９２ １

，

７２１

，

７７９

，

０４８．２３ ９５．０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４５３

，

８４９．３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９

，

６８７

，

６８９．２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６８

，

６６２．２３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６８２

，

９４５．３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９８

，

４２１．００

合计

１８

，

９２８

，

８３４．４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２４

，

５８１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９２％ ９６

，

０８９

，

４４４ ０

质押

９０

，

７０５

，

０００

海南远通创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５１％ ３９

，

６９０

，

９１９ ０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１４％ ２７

，

６４４

，

５８４ ０

质押

２７

，

６４４

，

５００

广州顺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４％ ２５

，

８３２

，

５２７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５％ ２０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０

海南利晟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１％ １９

，

４９１

，

３５４ ０

海南耀峯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９％ １９

，

２８６

，

１８５ ０

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４％ １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海南兴牧饲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４％ １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

海南兴地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８％ １３

，

００５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３

，

００５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

，

０８９

，

４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６

，

０８９

，

４４４

海南远通创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９

，

６９０

，

９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

，

６９０

，

９１９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７

，

６４４

，

５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

，

６４４

，

５８４

广州顺康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

８３２

，

５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８３２

，

５２７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７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７１０

，

０００

海南利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

，

４９１

，

３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４９１

，

３５４

海南耀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

，

２８６

，

１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２８６

，

１８５

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海南兴牧饲料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海南兴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０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００５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１

、截止报告期末，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

限公司、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２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１

，

８７４

，

６７３

，

８２７．１９ ３５０

，

４５７

，

１８０．５２ ４３４．９２％

收到募集资金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１

，

５１８

，

１５２．５５ ２

，

３３６

，

３２５．００ －３５．０２％

长期待摊费用本期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０

，

７９２

，

４５０．０６ ５

，

６４２

，

７３４．８６ ９１．２６％

装修费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５３

，

０１６

，

３９４．８５ ３１

，

８０２

，

３２３．１４ ６６．７１％

预付产业园及十万头项目工程款增加

短期借款

６

，

９１７

，

４４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偿还借款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４

，

１６９

，

４６６．００ ２１

，

９７３

，

１６７．４８ －３５．５１％

支付职工薪酬

应付利息

３

，

０８０

，

４３８．７５ －１００．００％

支付贷款利息

股本

１

，

１５１

，

５１３

，

５７８．００ ８８０

，

１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８３％

报告期发行新股

资本公积

１

，

５５９

，

０３０

，

９８４．８７ １９９

，

７８７

，

７２３．７９ ６８０．３４％

报告期发行新股，增加股本溢价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６６

，

３３９．１９ ４

，

１５９

，

７８５．４７ －８３．９８％

房地产业务确认收入减少，相应税金及附加减少

财务费用

９

，

２２５

，

１４２．１４ ４

，

７７２

，

７７４．２４ ９３．２９％

产业园项目贷款费用化利息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６

，

１３７

，

３０８．９６ －１００．００％

出售股票减少

投资收益

１

，

１１５

，

５５５．０９ ３９

，

２９６

，

１１５．１１ －９７．１６％

出售股票减少

营业外收入

２１

，

３４６

，

３３６．１４ １０

，

８０１

，

１７４．３３ ９７．６３％

政府补助增加

所得税费用

１

，

６８６

，

３５１．１３ －１

，

５２４

，

６４５．９５ ２１０．６１％

计提停产损失相关所得税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４７６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７２

，

２７７

，

２２７

股新股，核准有效期

６

个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２７１

，

３８１

，

５７８

股新股上市。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等公告，本次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７１

，

３８１

，

５７８

股，发行

价格

６．０８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６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６３０

，

６２４

，

８３９．０８

元。非公开发行新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２

日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等媒体上披露《罗牛山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

上市公告书》等公告。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

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承

诺

期

限

履

行

情

况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罗牛山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承诺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得用于房地产业务的承诺。为确保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公司公告的《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所列内容而不用于房地产业务，公司签署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得用于房地产业务的承诺函》，承诺主要内容如

下：“

１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存放并使用募集资金，

使募集资金的运用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程序进行；

２

、

本公司将严格执行有关资金内控的管理制度，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收付

都符合本公司资金内控管理制度的规定，并由本公司统一监管；

３

、本公司

的业务将专注于畜牧业和“菜篮子”工程。本公司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不会直接或变相用于房地产业务，在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支取使

用完毕之前，本公司对房地产业务的货币资金投入总额不超过

５．５

亿元人民

币，而且本公司不得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间接向房地产业务提供资金。

２０１

４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正

在

履

行

罗牛山集团有限

公司；徐自力；钟

金雄；胡电铃；张

慧；陈日进；林诗

銮；童光明；毛耀

庭；王国强；李天

庆；姚德标；孔金

龙；汤勇；李金春

其他

承诺

《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已如实披露了罗牛山在报告期内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自查情况，如因罗牛山存在自查范围内未披露的闲置土地和

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行为及因前述违法违规行为存在被

行政处罚或调查的情况，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按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２０１

５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

正

在

履

行

罗牛山集团有限

公司；徐自力

关于

同业

竞争、

关联

交易、

资金

占用

方面

的承

诺

一、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一）为避免与

罗牛山直接产生同业竞争，罗牛山第一大股东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前，除

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外，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直接或间接从事或经营

任何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２

、自本承诺函

签署之日起，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承诺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罗牛山

及其下属子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３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

起至本公司不再持有罗牛山

５％

以上股份之日止，如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

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公司将不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

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

生竞争，则本公司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纳入到罗牛山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

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４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

守，本公司将向罗牛山及其股东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二）为避免与

罗牛山直接产生同业竞争，罗牛山实际控制人徐自力出具了《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前，除罗牛山及其

下属子公司外，本人控制或投资的任何公司或者其他经营实体未直接或间

接从事任何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２

、自本

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承诺，除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外，本人控制或投

资的任何公司或者其他经营实体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罗牛山及其

下属子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３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

本人不再作为罗牛山实际控制人之日止，如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进一步

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控制或投资的任何公司或者其他经营实体将不

与罗牛山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罗牛山及其下

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

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罗牛山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４

、如上述承诺被

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罗牛山及其股东赔偿一切直接和间

接损失。”二、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为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了《减少和规范

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本公司

／

本人将尽量避免本公司

／

本人以及本公司

／

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与罗牛山之间产生

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

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２

、本公司

／

本人将严格遵守罗牛山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

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罗牛山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

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本公司

／

本人

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罗牛山利润，不会通过影响罗牛山的经营决策

来损害罗牛山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

、罗牛山独立董事如认为本公司

／

本

人及本公司

／

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与罗牛山之间的关联交

易损害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可聘请独立的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中介机构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计或评估。如果审计或评估的结果表明关

联交易确实损害了罗牛山或罗牛山其他股东的利益且有证据表明本公司

／

本人不正当利用第一大股东

／

实际控制人地位，本公司

／

本人愿意就上述关联

交易给罗牛山及罗牛山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５

、本公司

／

本人承诺对因违背上述承诺或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罗牛山及罗牛山其他

股东和其他相关利益方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１

４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正

在

履

行

罗牛山集团有限

公司；徐自力；海

口永盛畜牧机械

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深兴贸易有

限公司；海南冠

翔贸易有限公司

股份

减持

承诺

在罗牛山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

函签署日，罗牛山控股股东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

罗牛山实际控制人徐自力

先生及徐自力先生控制的其他公司（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以及海南冠翔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减持罗牛山股票

的情形。

２０１

４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

正

在

履

行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

司；东海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华安未来资

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股份

限售

承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鹏华资产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承诺：自罗牛山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算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认购的罗牛山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

６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

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正

在

履

行

罗牛山集团有限

公司

股份

限售

承诺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算之日

（即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

认购的罗牛山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

６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

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正

在

履

行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股份

限售

承诺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持有罗牛山新增股份共计

４８

，

１９０

，

７８９

股，其承

诺：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算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认购的罗牛山股票，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

６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

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正

在

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罗牛山集团有限

公司

股份

减持

承诺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六个月内不减持罗牛山股份的承诺》，具体

内容如下：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基于对罗牛山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５

〕

１８

号的有关精神，现承诺如下：

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在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罗牛山股份。

２０１

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

６

年

１

月

９

日

已

履

行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实地参观公司十万头现代化猪场、罗牛山

产业园、锦地

．

翰城项目等项目，对项目总

体规划，发展现状等进行调研。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规划与定位及公司现有产业发展

情况进行调研。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定增进展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土地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９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４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９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非公开发行事宜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信息披露指定网站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增发事宜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增发事宜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6-023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2476

号

)

核准

,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

完成发行

271,381,578

股

A

股

股票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6.0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49,999,994.24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最终募集资金

净额人民币

1,630,624,839.08

元。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众环验字

(2016)170002

号验证

,

此

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临时会议批准

,

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具体情况如下

:

户 名 开户行 帐 号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１００５５４９１０００５４１２９

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１００６２１１３０００２６２７４

海南罗牛山新昌种猪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红城湖支行

２１２７４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８１１８

三、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

年

4

月

14

日

,

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2016

年

4

月

18

日

,

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海南罗牛山新昌种猪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

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红城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1

”

)

。

2016

年

4

月

21

日

,

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

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海口农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2

”

);

(

一

)

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

: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

: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保荐机构

)(

以下简称“丙方”

)

本协议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以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中相关条款为依据制定。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的规定

,

甲、乙、丙三方经协商

,

达成如下协议

:

1

、甲方已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为

1005549100054129,

截至

2016

年

4

月

13

日

,

专户余额为

1,630,624,839.08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建华、王水兵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

乙方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以及甲方或丙方开具的单位介绍信。

5

、乙方按月

(

每月

10

日之前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2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两千万元或募

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甲方关于此次募集资金使用审批流程需由丙方保荐代表人签字同意

,

乙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或电话方式通知丙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

,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

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后失效。

10

、法律适用、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在本协议生效后

,

因订立、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

,

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

,

均有权向协议履行地法院提起诉讼。协议履行地为海口市。

(

二

)

四方监管协议

1

甲方

: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

:

海南罗牛山新昌种猪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红城湖支行

(

以下简称“丙方”

)

丁方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保荐机构

)(

以下简称“丁方”

)

本协议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以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中相关条款为依据制定。

乙方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

,

为甲方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罗牛山十万头现代化

猪场项目的实施主体。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的规定

,

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

,

达成如下协议

:

1

、 乙方已与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专户 ”

),

账号为

21274001040018118 ,

截至

2016

年

4

月

17

日

,

专户余额为

330,624,839.08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罗牛山十万头现代化猪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

、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乙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以及甲、乙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

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丁方对甲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甲方、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建华、王水兵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乙方专户的资料

;

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以及甲方或乙方开具的单位介绍信。

5

、丙方按月

(

每月

10

日之前

)

向乙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丁方。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乙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2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两千万元或募

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乙方关于此次募集资金使用审批流程需由丁方保荐代表人签字同意

,

丙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或电话方式通知丁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

,

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且甲方所募集的资金

到达乙方专户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丁方督导期结束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后失效。

10

、法律适用、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在本协议生效后

,

因订立、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

,

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

,

均有权向协议履行地法院提起诉讼。协议履行地为海口市。

(

三

)

四方监管协议

2

甲方

: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

:

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

: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丙方”

)

丁方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保荐机构

)(

以下简称“丁方”

)

本协议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以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中相关条款为依据制定。

乙方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

,

为甲方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海南农副产品交易配

送中心及产业配套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的实施主体。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的规定

,

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

,

达成如下协议

:

1

、乙方已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为

1006211300026274

,

截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

,

专户余额为

1,200,000,000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海南农副产品交易

配送中心及产业配套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

、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乙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以及甲、乙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

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丁方对甲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甲方、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建华、王水兵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乙方专户的资料

;

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以及甲方或乙方开具的单位介绍信。

5

、丙方按月

(

每月

10

日之前

)

向乙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丁方。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乙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2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两千万元或募

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乙方关于此次募集资金使用审批流程需由丁方保荐代表人签字同意

,

丙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或电话方式通知丁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

,

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丁方督导期结束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后失效。

10

、法律适用、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在本协议生效后

,

因订立、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

,

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

,

均有权向协议履行地法院提起诉讼。协议履行地为海口市。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6-024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非公开发行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476

号文《关于核准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核准

,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通过非公开发行

271,381,578

股新股已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上市。

日前

,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有关决议及授权

,

已办理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罗牛山新昌种猪有限

公司均领取到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880,132,000

元变更为

1,151,513,578?

元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60000284089747P,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000,000

元

变更为

1,300,000,000

元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5527931336,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海南罗牛山新昌种猪

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50,000,000

元变更为

380,624,839.08

元

,

法定代表人由张嗣华变更为唐山荣

,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600000987031335,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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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发行进行股权融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明显的下降，可有效提升公司未来举债能力。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模拟测算，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并归还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或有息

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的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将从

７８．６７％

下降到

６３．６６％

，公司财务安全性将有效提

高。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增加，资金实力得到提升，财务风险进一步减小，债务融资

能力得到增强。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短期内本公司的每股收益将可能被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可能有所下

降。但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助于优化本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负担、增强资金实力，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有利于提升本公司后续发展及盈利能力，全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到位并偿还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或有息债务以及补充流动

资金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并有效缓解公司债务到期偿付及日益增长的日常营运资金需

求所致的现金流压力。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管理关系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重大持续性关联交易。

（四）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况。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公司负债结构的合理性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数据模拟测算，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将从发行前的

７８．６７％

降至发行

后的

６３．６６％

，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同时不存在大量增加公司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形，亦不会造成

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七、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行业管理政策变化风险

近年来，国家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压缩医药流通环节、降低药价、医药分开和提高

行业准入门槛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公司主要面临的行业政策风险如下：

１

、招标政策变化风险

现阶段我国的招标政策实行以政府主导、以省（区、市）为单位的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如相

关招标政策发生重大不利调整，可能影响公司争取上游供应商委托配送品种工作的正常开展，进而对公司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２

、行业准入门槛提高的风险

为改变医药流通行业长期以来小、散、乱的状况，优化竞争格局，医药行业相关部门出台了新版

ＧＳＰ

、药

品批发企业物流服务能力评估指标、零售药店经营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对医药流通企业在场地、设施、资

金、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信息系统、规模以及服务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尽管公司已经实现了跨地区、集团

化、网络型的业务布局，属于大型医药流通服务企业，但若不能及时根据新的监管要求对仓储、物流设施、零

售药店等的管理进行改造升级，充实专业技术人才，将有可能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医药流通行业是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目前，我国医药流通企业众多且地域分散，区域性的医药企业与

民营流通企业发展迅速，加之医药流通领域的竞争态势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从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竞争

转向对市场快速反应能力的竞争；从企业单一领域竞争转向生产、流通全方位的供应链竞争。在此种竞争环

境下，如果公司未来未能保持其市场地位、有效控制成本费用，将有可能影响公司的发展经营。

（三）产品质量及药品安全风险

近年来，由于药品安全引发的不良反应事故受到全社会的密切关注。公司在医药分销、医药零售及其它

业务中，如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可能面临赔偿或产品召回责任，虽然公司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药品上游生

产厂商进行追索，但追偿金额和时间无法确定，也会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声誉。为避免出现药品安全问

题，公司严格遵循质量保证标准以及医药行业的相关管理规范。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发生过重大药品安全问

题，但由于药品不良反应的成因较为复杂，且部分药品的不良反应需经过较长时间后才会显现，因此在客观

上公司仍存在一定的药品安全风险。

（四）药品价格下调的风险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５

］

７

号）》，目

标是通过减少药品流通环节，推动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整合重组、公平竞争。随着药品价格改革，医药市场

竞争的加剧，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或出台，以及医院药品招标采购等系列药品

价格调控政策的进一步推广，预计我国药品降价趋势仍将持续，将压缩整个医药流通行业的利润空间，对医

药流通行业的盈利将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五）管理风险

公司近年来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加快了业务发展，在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的同时，也使得公司的组织

结构和管理体系日趋庞大。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６５

家，业务范围遍及全国，管理

跨度较大、不同地域间企业文化差异较为明显，内部管理难度持续加大。随着公司业务经营规模的扩大，如

果公司不能及时、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公司作为一个以医药批发业务为主的企业， 由于商业模式和业务特点以及公司快速扩张发展等原因，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且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分别达

８６．４４％

、

７８．５５％

和

７８．６７％

。虽然本次发行完成后将使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

降，但公司仍存在一定偿债风险。

（七）应收账款规模较大的风险

随着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大，公司应收账款规模相应增长。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分别为

４３．８３

亿元、

５０．３７

亿元和

６０．３８

亿元， 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２２．７８％

、

２２．８２％

、

２４．３３％

，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分别同比增长

１４．９４％

和

１９．８６％

。 前述情况是由公司以医院销售为主的业务结

构所决定，主要客户均为资信状况良好的医院，应收账款质量较高。但是随着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应收

账款可能继续增长，若不能继续保持对应收账款的有效管理，公司存在发生坏账的风险。并且，如果应收账

款增长至较高规模将对公司流动资金周转造成较大压力，也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八）销售区域集中的风险

最近三年，公司的医药流通业务销售主要分布在江苏、安徽、福建三省，公司营业收入的区域集中度较

高。目前，公司在上述省份的医院覆盖和渗透能力较强，但一旦该区域的医药招标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市

场竞争加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九）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确认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的可能；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需经江苏省国资委、商务部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以上部门的

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十）股价波动风险

股票投资本身带有一定的风险。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还受到国际和国内

政治经济形势、经济周期、通货膨胀、股票市场的供求状况、重大自然灾害、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因此，公司的股票价格存在若干不确定性，并可能因上述风险因素而出现波动。

（十一）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和每股收益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相应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短期

内，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净资产和总股本的增长幅度，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

务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股东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第五节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摘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分别与新工集团及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金融信

７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紫金医药、

长城资管、东方三山、云泰丰及国禹健康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发行人：南京医药

认购人：新工集团、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金融信

７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紫金医药、长城资管、东方三山、

云泰丰及国禹健康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二、认购价格和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６．５７

元

／

股（该价格不低于中国法律规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进行其他除息、除权行为，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发行价格及发行股票的数

量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三、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认购人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支付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认购人应在收到保荐人发出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之缴款通知书后，按缴款通知书的要求一次性将全部股份认购价款划入保荐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

门开立的账户。

四、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一）协议的成立

《股份认购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作为认购人

经授权代表签字即可）。

（二）协议的生效

《股份认购协议》中除“释义”、“本次非公开发行与认购”、“股份认购价款的支付”和“交割和交割后续事

项”条款外，其他条款在《股份认购协议》签署之日起即生效。前述四个条款在以下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生效：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获得江苏省国资委批准；

３

、商务部同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对公司进行境外战略投资；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其他所有相关中国政府部门的批准（如适用）。

六、协议的终止

除《股份认购协议》另有约定外，在以下情况下，协议可以在交割日以前终止：

１

、经各方协商一致，可终止本协议。

２

、受不可抗力影响，经各方书面确认后，可终止本协议。

七、违约责任条款

（一）除《股份认购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约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

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

因其违约行为而发生的所有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经济损失及为追索或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

出）。

（二）认购人未按照协议约定将全部保证金划入发行人账户，则每延迟一日，认购人应按照协议约定向

发行人支付违约金。如延迟超过

１００

日，发行人有权解除本协议（发行人与新工集团、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及金

融信

７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无此条款）。

（三）认购人未按照协议约定将全部股份认购价款划入保荐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发行

人有权解除本协议或终止向该认购人非公开发行股份，同时认购人应向发行人支付相当于其应缴纳的股份

认购款金额的

５％

的违约金。

第六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相关情况

一、利润分配政策

现行的《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政策主要规定如下：

（一）利润分配基本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采取现金、股票以及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在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现金分红条件下，

公司将优先选择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在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时，公司应当充分考虑成长性、每股净资

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三）现金分红条件及比例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公司发放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如下：

（

１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上一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若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可分配利润为负或审计机构对公司上一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

计报告或公司存在重大投资计划、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募集资金项目除外），公司当年将不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及重大资金使用安排，将区分以下情形，提出

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

４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四）利润分配时间间隔

在符合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

及资金需求情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应当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分配方案，公司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

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

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董事会未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提出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司应在

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及未用于利润分配的留存收益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

意见。

（六）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条件和决策机制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条件具体如下：

（

１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

２

）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出台新规定；

（

３

）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需要调整现金分红政策；

（

４

）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调整或变更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时，需由董事会拟定调整方案，并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调整或变更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并保持相关现金分红政策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

二、最近三年现金分红金额及比例

最近三年，公司现金分红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万元含

税）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当年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例

２０１５ １

，

７９４．８５ １５

，

６７２．４５ １１．４５％

２０１４ ０ １２

，

８８８．０１ ０％

２０１３ ０ ３

，

８６８．０７ ０％

最近三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年均净利润（万元）

１０

，

８０９．５１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１６．６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负数，故未进行现金分红。

２０１５

年度母公司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３

，

５４７．２２

万元，董事会决议用于分配的利润总计

１

，

７９４．８５

万元，剩

余可分配利润

１

，

７５２．３７

万元转入下一年度分配。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中现金分红比例达到

５０．６０％

，超过公司

董事会前期做出的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期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的承诺。

三、未分配利润使用安排情况

公司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以支持公司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可持续性发展。

四、未来三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股东回报规划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主要内容如

下：

（一）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采取现金、股票以及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在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现金分红条件下，

公司将优先选择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在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时，公司应当充分考虑成长性、每股净资

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二）公司现金、股票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公司发放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如下：

（

１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上一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若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可分配利润为负或审计机构对公司上一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

计报告或公司存在重大投资计划、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募集资金项目除外），公司当年将不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及重大资金使用安排，将区分以下情形，

提出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

４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三）股东回报规划的执行和调整机制

１

、执行机制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应当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分配方案，公司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

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

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董事会未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提出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司应在

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及未用于利润分配的留存收益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

意见。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２

、调整机制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监管政策重大变化，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经营造成

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本规划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或变更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时，需由董事会拟定调整方案，并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方案进行审议前，公

司应通过多种渠道听取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调整或变更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时，须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第七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分析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算

（一）假设前提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底实施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时间仅为测算所用，最终以实际发

行完成时间为准）；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０４

，

４１４

，

００３

股；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０．００

亿元，不考虑扣除发行费用的影响；

４

、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５

、假设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底实施完成；

６

、在预测公司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净利润和现金分红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７

、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８

、在预测公司总股本时，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

８９７

，

４２５

，

５９８

股为基础，仅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股本发生的变化；

９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５６

，

７２４

，

４６１．８０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４５

，

２８７

，

１９０．１４

元。出于谨慎性考虑，以

１５％

增长率为基准，假设

２０１６

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５

年分别增长

１０％

、

１５％

和

２０％

来测算。

以上仅为基于测算目的假设，不构成承诺及盈利预测和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假设进行投资决策，

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测算过程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算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不考虑本次发行

（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发行后

（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股本（股）

８９７

，

４２５

，

５９８ ８９７

，

４２５

，

５９８ １

，

２０１

，

８３９

，

６０１

假设情形

１

：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５

年同比增长

１０％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５６ ２．７２ ３．７０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３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６．５４％ ６．７２％ ６．２８％

假设情形

２

：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５

年同比增长

１５％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５６ ２．７３ ３．７０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１６２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１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１６２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６．５４％ ７．０１％ ６．５５％

假设情形

３

：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５

年同比增长

２０％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５６ ２．７４ ３．７１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１６２ ０．１９４ ０．１８９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１６２ ０．１９４ ０．１８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６．５４％ ７．３１％ ６．８３％

根据上述测算，在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即期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出现

一定程度摊薄。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相应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短期

内，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净资产和总股本的增长幅度，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

务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股东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董事会选择本次融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２０．００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使用募集资

金净额中的

１７．００

亿元偿还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或有息债务，其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降低债务成本，公司将可能根据自筹资金的情况对部分债务先

行偿还，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或有息债务的主体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所涉及子公司均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子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偿还相关债务的情况。公司通过内部往来款形式偿还子公司的

债务。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或有息债务的部分不能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银行

贷款或有息债务的资金需要，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１

、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近年来，公司资产负债率维持在高位。对比国内医药流通行业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

债率数据，公司资产负债率要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此外，公司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也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平均水平，反映出公司现阶段短期偿债能力和财务稳健性亟待加强。

代码 名称 资产负债率（

％

）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０００４１１．ＳＺ

英特集团

７５．２６ １．２０ ０．８５

０００７０５．ＳＺ

浙江震元

＊ ３５．５８ １．８０ １．２５

０００９６３．ＳＺ

华东医药

７１．５９ １．３１ ０．９５

００２５８９．ＳＺ

瑞康医药

６１．５８ １．３７ １．１８

００２７５８．ＳＺ

华通医药

４３．５３ １．７７ １．４０

００２７８８．ＳＺ

鹭燕医药

＊ ７９．６０ １．１０ ０．９０

６０００５６．ＳＨ

中国医药

６２．６３ １．６４ １．１３

６００５１１．ＳＨ

国药股份

４６．４０ １．８４ １．４４

６００８３３．ＳＨ

第一医药

３６．３４ １．８７ １．０６

６００９９８．ＳＨ

九州通

＊ ６８．６４ １．３２ ０．９７

６０１６０７．ＳＨ

上海医药

５４．５３ １．４１ １．０３

６０３３６８．ＳＨ

柳州医药

６８．３９ １．３５ １．１２

行业均值

５８．７４ １．５０ １．１１

行业中值

６０．９８ １．３９ １．２５

６００７１３．ＳＨ

南京医药

７８．６７ １．１６ ０．９５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报或中期报告，其中带

＊

号上市公司数据为

２０１５

年三季度数据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公司的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８６．４４％

、

７８．５５％

和

７８．６７％

。

２０１４

年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但维持在较高水平。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将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公司的业务发展。

受所处行业业务特点的影响，公司需要大量持续稳定的资金以满足下游客户与上游供应商的应收账款

与应付账款信用期存在的差异和存货周转对资金的需求。单纯依靠具有一定期限的银行贷款或债券融资等

债务融资和自身的留存利润难以有效支撑公司业务的发展。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将有利于公

司优化资本结构，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２

、降低负债规模、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随着公司批零一体化运营战略的推进实施以及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张，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公司业务

发展所需的持续投入，因此公司持续进行债务融资。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和短期债券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短期借款

１７．６２ ３５．４０ ３１．３６

短期应付债券

２２．４０ ０ ２．５０

合计

４０．０２ ３５．４０ ３３．８６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

２．４１

亿元、

２．９４

亿元和

２．３０

亿元，占同期公司营业收入比重

为

１．２５％

、

１．３３％

和

０．９３％

。尽管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２０１５

年财务费用有所降低，同时公司合理

统筹资金， 积极拓展各类直接融资渠道，

２０１５

年公司的传统授信贷款规模已降至公司整体债务融资规模的

５０％

以下，但财务费用率仍然偏高。较高的财务费用支出，给公司业绩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适当降

低银行贷款或有息债务、减少财务费用，将对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３

、公司的战略实施和业务扩张需要充足流动资金的支持

２０１５

年医改政策频出，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新政、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价市场化、分级诊疗制度、医保支

付变革等新医改重磅政策先后落地，给医药流通领域带来较大影响。公司三个重点业务区域（苏、皖、闽）均

被列为国家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药品招标相关政策给公司当地企业经营活动带来一定压力。

鉴于上述市场环境的变化， 公司采取多种措施将不利因素和影响降至最低。 上述措施取得良好成效，

２０１５

年公司收入规模仍较上年增长

１２．４０％

。

公司作为以医院销售为核心的医药流通企业，在目前医院占款时间普遍较长的状况下，公司一直面临

流动资金紧张的压力。同时医药流通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全国性和区域性的龙头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为

了应对同行业的竞争、巩固既有区域性的优势地位和开拓新区域市场，公司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保障公

司业务的健康发展。

因此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来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满足以上业务运营及发展需要，缓解公

司资金压力，支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及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或有息债务， 剩余部分补充流动资

金，旨在改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补充长期发展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为公司未来的快速发展奠定

基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相关储备。

五、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

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公司拟通过

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积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不

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等措施，从而提升资产质量、增加营业收入、增厚未来收益、实现

可持续发展，以填补回报。具体措施如下：

（一）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运营状况及发展态势

公司属于药品流通行业，主要从事药品流通业务，市场网络覆盖苏皖闽云鄂川六省近

７０

个城市，在苏皖

闽三省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销售收入

２４８

亿元。近几年公司盈利水平回升，体现了良好的发

展态势。

（二）公司现有业务板块主要风险及改进措施

１

、医改政策调整对医药流通传统业务模式带来的风险

药价改革、医保控费和各地药品招标政策使得药品终端销售增速持续放缓，行业微利化特征将成为常

态。国家综合医改先行试点省份涉及公司三个重要业务区域（苏、皖、闽），对当地重点企业经营活动预计将

产生明显影响。

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力求有质量的稳定增长，一方面加强对宏观经济和行

业政策的分析研究，顺应国家医改政策新环境，强化政府事务工作，以提升公司经营决策执行的整体水平；

另一方面积极发展药事服务和多模式零售连锁业务，在为上下游伙伴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价值传递

的同时，力求以增值服务带来业务增量，以自有终端增强客户黏性，以精细化管理提高盈利能力。

２

、行业集中度以及零售药店连锁率持续提升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全国性医药龙头企业以跨区域兼并重组及参与供应链整合来适应行业结构调整需求，不断完善其网络

布局，迅速向二三线城市和基层医疗市场扩张，另有一些医药联合体的出现，均加剧行业竞争。

公司将积极拓展主营业务规模，以投资讲回报为原则实现董事会既定战略目标，形成“两主两辅”协同、

互动发展的业务格局（主导业务：医疗机构供应链服务业务、医药零售连锁服务业务；辅助业务：医药第三方

物流服务业务、医药“互联网

＋

”业务）。

３

、医药电商对医药流通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我国药品电商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但发展空间巨大，可能对传统药品营运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公司将

积极应对医药电商挑战，依托互联网技术，利用区域优势和品牌影响力，嫁接已有

Ｂ２Ｃ

资质，开发以客户为核

心、以健康管理服务为特征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在各主要区域有序推进“互联网

＋

医药”

各项业务开展，凭借零售门店优势创新性地将社区健康服务项目、居民健康档案体系建设、传统中医药诊疗

与电商平台建设相结合，增强服务意识，增加客户粘度，形成具有公司自身特色的医药电商模式。

（三）提高公司日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

１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

了《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与保荐机构、募集

资金专户开户行签署监管协议，充分听取独立董事的意见，持续加强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的监督。

同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合

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加强财务成本控制，有效降低财务费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２

、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将更加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修订《公司章程》，并制定了《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股东回报规划》。公

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３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经营和管理效率

公司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继续发挥所有权与经营权有效分离的规范经营体制优势，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相关监管规则，确保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组织形式、决策流程等方面的规范运作与高

效执行，实现决策科学化、运行规范化。同时，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加强内部控制，发挥企业

管控效能。推进全面预算管理，加强成本管理，强化预算执行监督，在严控各项费用的基础上，提升经营和管

理效率、控制经营和管理风险。

六、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仍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

１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

、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

、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绩效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５

、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

取相关管理措施。”

第八节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35� � � �证券简称:罗 牛 山 公告编号:2016-022

第一季度

报告


